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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教厅办函〔2020〕13 号

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组织参加
“我所经历的脱贫攻坚故事”

征集展示展播活动的通知

各设区市教育局、各高校：

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，是全面打赢脱贫攻

坚战收官之年。为进一步宣传动员广大干部群众，持续营造打赢

脱贫攻坚战的良好舆论氛围，国务院扶贫办组织开展“我所经历

的脱贫攻坚故事”征集展示展播活动。现就我省教育系统组织参

加活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动员部署

广泛开展宣传工作是今年脱贫攻坚的重要内容之一，全省教

育系统要积极安排部署，广泛组织动员扶贫干部、帮扶队员、广

大群众和文学、摄影、微视频（微电影）爱好者参与征集活动。

二、工作要求

各地各校要高度重视，广泛动员，积极组织报送一批优秀作

品。要聚焦活动主题精心组织创作、广泛开展征集，重点讲述习

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在江苏的生动实践，展现干部

群众投身脱贫攻坚的新时代风采，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力量。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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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类型及要求详见附件。

三、征集时间和方式

征集时间为 2020 年 7 月 20 日至 9 月 20 日。

各地各校要对组织报送的作品进行初审，填写推荐意见并盖

章，寄送省教育厅办公室，同时报送电子稿。

电子稿命名规则：设区市报送的为“设区市+单位名称+作品

类型+作品名称+作者姓名”，高校报送的为“高校名称+作品类型

+作品名称+作者姓名”，作品类型分为文字、图片、视频等 3 种

类型。

联系人：顾美娜；

电话：025-83335800；

邮箱：xwb@ec.js.edu.cn；

地址：南京市北京西路 15 号。

附件：“我所经历的脱贫攻坚故事”征集展示展播活动公告

及推荐表

省教育厅办公室

2020 年 7 月 22 日

    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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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“我所经历的脱贫攻坚故事”
征集展示展播活动公告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，全

面展现脱贫攻坚取得的巨大成就，生动讲述广大干部群众投身脱

贫攻坚的伟大实践，广泛宣传扶贫一线的感人故事和先进典型，

展示社会各界凝心聚力决战决胜的精神风貌，营造打赢脱贫攻坚

战的浓厚氛围，根据《2020 年扶贫日活动方案》安排，国务院

扶贫办决定举办“我所经历的脱贫攻坚故事”征集展示展播活动。

一、活动主题

围绕“我所经历的脱贫攻坚故事”主题，以脱贫攻坚的参与

者、受益者、见证者为对象，通过文字、图片、视频等方式讲述、

记录亲身经历或所见所闻的脱贫攻坚故事。

二、组织机构

指导单位：国务院扶贫办政策法规司

全国扶贫宣传教育中心

主办单位：《中国扶贫》杂志社、新华网

活动办公室：《中国扶贫》杂志社

三、作品类型及要求

（一）总体要求

1.主题鲜明：作品内容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，所体现的

政治立场必须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，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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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脱贫攻坚决策部署和政策保障等要求。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

值观为引领，讲好决胜全面小康、决战脱贫攻坚的故事，透过“小

场景”“小故事”，讲述习近平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在基层的生

动实践，展现干部群众投身脱贫攻坚的新时代风采，传递向上向

善的价值力量。

2.时间要求：作品的创作及取材时间为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

至 2020 年 9 月 20 日。

3.版权要求：参加征集活动的作品报送者必须对作品享有完

整版权。所投稿作品必须是原创作品，可以部分取材于公众图片、

视频素材进行创造性的编辑制作，但不得超过作品总篇幅、时长

的四分之一。作品如侵犯肖像权、名誉权、隐私权、著作权、商

标权及其他创作权益等，主办方有权取消其评选资格，涉及法律

责任由作者承担。所提交的作品著作权归作者所有，主办方享有

使用权和传播权。主办方有权在著作权存续期内，以复制、发行、

展览、放映、信息网络传播等方式用于与主办方宣传相关的用途，

不再支付费用。

（二）分类要求

1.文字类：作品体裁不限，字数一般不少于 1 千字不多于 1

万字，须为真人真事，要求语言文字生动、情感真挚、事例典型，

格式和用语符合相关规范。要素不全、格式混乱、错漏明显、制

作粗糙的作品不得推荐。作品必须为原创且未发表，严禁剽窃、

抄袭，一经发现，取消评选资格。

2.图片类：图片作品要求原创，画面清晰、有说明性文字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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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故事性，图片为 jpg 格式，可以单张也可以组图。优先征集反

映脱贫攻坚前后变化对比的图片。

3.视频类：

（1）微视频。微视频作品聚焦真实温暖感人的影像片段，

时长在 3 分钟以内，格式为 MOV、MP4（mp4 格式不得低于 15M

码流），视频标准为 1920ˇÁ1080（无损高清格式），音频声道分为

1 声道（解说、同期声），2 声道（音乐、音效、动效），最高电

频不能超过“-8dB（VU）”，最低电频不能低于“-12dB（VU）”，

字幕位置居中，黑体字 60 号，字边加阴影。视频中不得添加任

何水印标识，不得插入任何商业广告。

（2）微电影。微电影作品按照时长分为 5 分钟类、15 分钟

及以上类两个类别。作品可采用动漫微电影、纪实微电影(真实

演绎)、专题片、纪录片、故事片和微视频等多种体裁，在故事

讲述、影像风格、美学追求和制作水准等艺术与技术方面有优良

表现。采用 MP4 标准格式，字幕必须为简体字，片中不能添加

任何水印标识、不得插入任何商业广告。

四、征集时间和方式

征集时间为 2020 年 7 月 1 日起至 2020 年 9 月 20 日。

采取两种方式进行征集：

（一）面向社会征集。主办方在新华网、国务院扶贫办网站

与两微一端、《中国扶贫》杂志、“中国扶贫”微信公众号、中国

扶贫网等平台发布公告，面向社会广泛征集作品。作者将作品直

接寄送征集展示展播活动办公室，由《中国扶贫》杂志社、新华



—6—

网组织人员进行初审，负责填写推荐意见并盖章、汇总。

（二）组织各地报送。向各省(区、市)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

扶贫部门发出征集通知，请各地按要求广泛组织动员扶贫工作

者、驻村工作队员、广大群众和文学、摄影、微视频（微电影）

爱好者参与征集活动，聚焦活动主题征集、创作并报送作品。各

省(区、市)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扶贫部门指定机构或专人对接此

项工作，报送的作品由推荐单位进行初审，填写推荐意见并盖章，

寄送征集活动办公室，做到随审随报。

所有投稿作品的电子版请在邮件中标注为“扶贫征集”字样

发至邮箱：fpgs2020@sina.com，或发至百度网盘：18611457726。

投稿作品纸质版及盖章后的推荐意见请在信封正面右上方标注

“扶贫征集”字样，邮寄至征集展示展播活动办公室，地址：北京

市朝阳区太阳宫北街一号《中国扶贫》杂志社 1212 室，邮编：

100028。

联系人：韩莹、孙松、韩世雄。

联系电话：010-84419549、84419543、84153697。

工作微信：hanshixiong198。

五、奖项设置

本次征集作品将评选出获奖作品，设特等奖 6 名（包含文字、

图片、视频，如无符合作品可空缺），按照文字类、图片类、视

频类分别设置一等奖 10 名，二等奖 15 名，三等奖 20 名，优秀

奖 50 名，同时设置优秀组织奖 10 个。对各奖项颁发获奖证书，

对获奖作品作者给予奖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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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成果运用

获奖作品在新华网、国务院扶贫办官网与两微一端、《中国

扶贫》杂志、“中国扶贫”微信公众号、中国扶贫网等平台选登、

刊发和展示，并推荐在中央新闻媒体、有关商业网站及新媒体平

台刊发播出，在重要展览展示活动中选用展出，选取部分获奖作

品结集出版。

七、其它事项

（一）本次征集展示展播活动中的所有报送作品不得出现有

违背社会公共道德、侵犯他人隐私及其他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或规

定的内容。

（二）为方便评审，所有参加征集人员不得把作者相关信息

写在作品正文中。

（三）具体事宜由“我所经历的脱贫攻坚故事”征集展示展播

活动主办方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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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所经历的脱贫攻坚故事”征集展示推荐表

推荐单位： 推荐日期：2020年  月  日

注：作者直接向征集展示展播活动办公室投稿的可缺项填写。

抄送：省教育厅各处室、直属事业单位。

作者姓名 性    别

民    族 出生年月

工作单位 职    务

通信地址

邮    编 邮    箱

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

作品名称

作品内容概要（500字以内）：

推荐单位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（盖章）

2020年   月   日


